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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《绍兴市国土空间

总体规划（２０２１—２０３５ 年）》的批复

绍兴市人民政府：

你市关于报请批准《绍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２０２１—２０３５

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的请示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《规划》。《规划》是绍兴市空间发展的指南、可持

续发展的空间蓝图，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，请认真

组织实施。《规划》实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

展理念，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，加快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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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融杭联甬接沪网络大城市，勇闯中国式现代化市域实践新路子。

二、筑牢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空间基础。到 ２０３５ 年，绍兴市耕

地保有量不低于 １７８ ２２ 万亩，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

１５９ ２８ 万亩；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 １４６５ １８ 平方千米；城镇开

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 ２０２０ 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 １ ２９９７

倍以内。严格“三条控制线”管控，明确历史文化保护、灾害风险

重点防控等安全保障空间，严格城市蓝线、绿线、黄线、紫线等管

控，筑牢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底线。

三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。加强与长三角地区城市协

调布局，深度参与杭州都市圈建设，加快杭绍、甬绍一体化发展，共

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。保护绍虞平原、诸暨盆地、嵊新盆地等重

要的粮食生产空间，优化香榧、珍珠等特色农产品生产空间布局。

塑造会稽山生态人文绿心，保育天台山 －四明山、龙门山等生态屏

障，提升曹娥江、浦阳江等流域及平原河网水源涵养、水质净化能

力。提升中心城区人口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，构建多中心、网

络化、集约型的市域城镇体系，推进传统产业智能化、绿色化升级，

重点布局现代特色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。

四、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。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布局，

加强铁路、公路、水路等区域交通设施的空间管控，推进都市圈轨

道建设，提升内联外畅水平。高标准建设能源设施网、水利设施

网、市政设施网、新型基础设施网，推进设施网络协调布局。加强

综合防灾减灾安全保障，提升台风、洪涝、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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御能力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能力，优化国防动员设施布局，加

强重大危险品生产储运空间管控，稳步推进“平急两用”公共基础

设施规划建设，提高国土空间安全韧性。

五、提升城乡空间品质。完善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

布局，强化用地保障，推动城乡公共服务设施一体化建设，打造功能

完善的城乡生活圈。深化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工程，推进宜居宜

业和美乡村建设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。统筹古城保护和新城发展，

加强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保护，深化鲁迅故里、仓桥直街等历

史街区保护与利用，深化浙东唐诗之路等文化富集区的整体性研

究，防止破坏各类历史文化遗产及周边环境。加强大运河世界文化

遗产保护，严格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，推进大运河国家文

化公园建设。优化国土空间设计，延续活用“稽山鉴水”人文资源和

自然景观，彰显历史文化名城和江南水乡的独特魅力。

六、加强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。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

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，合理安排新增建设用地。加大存量用地挖

潜力度，探索“土地整治 ＋”模式，统筹推进城乡有机更新、闲置土

地处置、低效用地再开发。开展国土绿化，统筹推进平原和山区森

林建设。综合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手段，加强鉴湖、白塔湖等

湿地公园保护修复。优化供水、用水结构，保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
等重要水域空间。

七、高质量做好规划实施保障。强化《规划》权威性和执行刚

性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、违规变更。完善国土空间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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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张图”系统和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，健全《规划》实施监测评

估预警机制和监督、执法、问责联动机制，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

理。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，做好《规划》印发和公开，强

化社会监督，科学编制县乡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详细规划、相关

专项规划，确保《规划》确定的各项目标和任务落地落实。《规划》

实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。

浙江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省委、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办公厅，省委组织部，省委宣传部，

省委统战部，省委社工部，省委政法委，省委政研室，省委改革

办，省委编办，省信访局，省委老干部局，省发展改革委，省经信

厅，省教育厅，省科技厅，省民宗委，省公安厅，省国家安全厅，省

民政厅，省司法厅，省财政厅，省人力社保厅，省自然资源厅，省

生态环境厅，省建设厅，省交通运输厅，省水利厅，省农业农村

厅，省海洋经济厅，省商务厅，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，省卫生健康

委，省退役军人事务厅，省应急管理厅，省审计厅，省国资委，省

市场监管局，省体育局，省统计局，省机关事务局，省医保局，省

国动办。

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３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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